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投资意向协议》 

暨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公司”）2017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天沃科技签署投资意

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签署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推动氢能源业务的发展，天沃科技（以下简称“公司”、

“甲方”）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与关联方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能源”）的控股子公司中能源工程集团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氢科技”、“目标公司”、“乙方”）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天沃科技或天

沃科技指定的其他主体有意对中氢科技进行参股投资。 

2、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持有中

国能源20%股份，且中国能源持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机电力”）16%股份，为上海电气的关联方。天沃科技根据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公司与中国能源及其控制下的中氢科技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介绍 

关联方：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00006397J 

成立时间：1987 年 8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930 号 4 幢 213 室  

法定代表人：刘斌 

注册资本：333,334.00 万元人民币 

控股股东：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外能源开发、建设、运营、咨询、管理；化工、石油、医药、

化纤、市政、环境、建筑、城乡规划、园林绿化景观和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服务；

工程项目总承包；工程、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及应用；电子产品、钢结构、管道

防腐及保温工程、石油化工设备及配件制造、安装、维修；承包国内外计算机应

用系统及相关工程的开发项目；承包国内外各类计算机房及有关工程的设计、施

工和安装；进出口业务；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组织生产；计算机及软件、电

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上述范围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除

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能源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6,006 1,593,054 

资产净额 558,727 531,601 

 2019 年 1-5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5,759 662,414 

净利润 21 20,042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持有中国能源 20%股份，因此，中国能源及其控制下

的中氢科技为公司关联方。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目标公司：中能源工程集团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A9GL0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玉林； 

注册资本：19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路 2 号 1 号楼 1 至 3 层,2 号楼

1 层； 

经营范围：汽车、无人机及船用氢燃料电池动力装置、氢燃料电池发电装置、

加氢机、氢能源系统控制、新能源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销售汽车、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生产氢燃料电池及系统、金属板/石墨板氢燃料电池、加氢机及上

述产品核心零配件（含装修工程）。（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氢科技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000 68.42 

北京睿真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4,000 21.0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讯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5.26 

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500 2.63 

王诚 360 1.89 

王建龙 100 0.53 

杨凤根 20 0.11 

毛宗强 20 0.11 

总计 19,000 100 

四、《投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拟通过现金增资或股权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对乙方参股投资。

鉴于乙方为国有控股公司，对乙方的投资需要遵循《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简称 32 号令”）等规定采用进场公开交易或者符合条件的非公开协

议等方式进行。 



 

 

甲方将对乙方展开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完成后，双方将就投资金额、投后

估值、投资方式等事宜进行协商并按照 32 号令的要求履行相关的程序。 

甲方、乙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次投资相关的事务，协商处理相关问

题。为甲方投资之目的，乙方将配合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法

律、审计、评估等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尽职调查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双方同意，本意向协议仅作为进一步调查和磋商的基础，不具有对双方的

强制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氢科技是一家致力于打造“一站式”氢燃料电池全产业链服务平台的高科

技公司，基于对中氢科技相关产业发展前景的认可，为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公

司通过投资氢能源高科技企业中氢科技，进入氢燃料电池行业与市场，借此进一

步提高公司储氢制氢等装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拓展能力，推动公司氢能源业务的

快速发展，并由此拓展公司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产业链。本次公司投资中氢

科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

水平，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双方将继续就交易细节进一步洽谈，本公司将继续推进审计、评估及尽职调

查工作，并就标的实际情况对本次投资做出论证，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

序，并及时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披露日，中国能源与公司已发生交易累计发生额为

1,998,411,261.19 元。 

七、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权力机构

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且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目前该交易正处于筹划及尽职调

查阶段，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最终的交易价格及该

项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及保荐机构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国能源的控

股子公司中氢科技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认为本次投资关

联方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有利于公司

开拓氢能源市场业务。本次公司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据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签

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2、独立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国能源的控股子

公司中氢科技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投资行为，

符合商业惯例，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有利于公司开拓氢能源市场业务。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据此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

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任东升             唐绍刚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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